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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
中心发〔2022〕1 号

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

科研组织与协同研究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协同中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统

一的学术和行政决策与运行体系，加强协同中心内的科研组

织与协同研究的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促进协同中心内部各

单位间的协同研究，保障科技项目实施质量，维护协同中心

和项目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以

及协同中心《章程》的要求，结合协同中心的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协同中心科研组织与协同研究制度建设，将围

绕以服务国家能源领域重大需求、推动高校转变创新发展方

式为出发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引领，实现创新要素和各种

资源的高度汇聚和深度融合，在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领域

开展协同创新，并保障协同中心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条 协同中心由浙江大学牵头，协同清华大学、华

东理工大学等具有互补优势的国内一流学科力量，联合中国

华能集团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东方



2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西子联合控

股有限公司等煤电产业链上的龙头央企和大型企业，并进一

步汇聚太原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等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团队，构建以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三校为核心协同单位联合行业龙

头企业及一流高校重点实验室的协同创新体。

第二章 组织构架

第四条 协同中心组织构架的建立及研发团队、职能部

门的设置充分体现以支撑协同创新科研为核心的主导思想，

体现以学术主导的工作原则，秉承有组织创新、协同创新和

团队作战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研发团队的创新研究主体作

用和科学家的创造性，建立精简、高效、服务型的行政支撑

体系，保障协同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协同中心依托浙江大学，设置科技委员会，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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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协同中心的学术和行政事宜，实施相关的学术和行政

工作。依据工作需要设置若干个研发基地/团队针对煤炭分级

转化与清洁发电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开展

研究开发工作。

第六条 科技委员会由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内外技术

与产业发展、有深厚学术造诣的国内外知名专家、以及牵头

高校、核心协同高校和协作企业的专家组成，为协同中心发

展提供决策咨询，指导协同中心的科学研究。

第七条 首席科学家是协同中心学术带头人。

第八条 中心主任和副主任是协同中心行政管理负责

人。

第九条 中心定期工作例会由中心主任主持、副主任和

研究团队负责人参加；常态化工作会议由中心主任视情况召

集相关人员参加，讨论决定中心学术和行政的相关事务。

第十条 协同中心聘请相关专家组成若干个工作小组，

为决策提供专门领域的决策咨询，工作小组包括人力资源

组、资源配置组、人才培养组等。

1、人力资源组主要承担协同中心人员聘用、考核、薪

酬、晋升等的决策咨询工作；

2、资源配置组主要承担协同中心经费、仪器设备、空

间布局等的决策咨询工作；

3、人才培养组主要承担协同中心本科生、研究生及企

业领军人才培养等决策咨询工作。

第十一条 协同中心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若干个研发团

队。研发团队是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研发的重要组成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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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同体高校、企业和参加团队的核心研发成员，根

据研究方向进行整合，组建研发团队的人才梯队。

2、针对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

重大问题，确立各研发团队的主攻方向，并依此建设相应的

研发实验平台和专业实验室。

3、研发团队根据协同中心计划，提出年度规划，申请

经费，整合科研资源。研发团队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若干研

究室，开展专项协同研究和攻关。

第四章 协同研究

第十二条 校企深度合作机制和协同中心资源整合共享

制度的建立是开展协同研究的保障和支撑。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和企业的重大需求以及国际前沿发

展的要求，协同中心鼓励高校和企业开展协同研究。

第十四条 对协同研究项目，协同中心在科研资源的分

配和开放共享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对其产生的科技成果，

协同中心优先进行验收和商业化推广。

第十五条 协同中心每年评审出若干优秀协同研究团

队，在人员的聘用、考核、薪酬、晋升和招生名额、生源选

择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

2022 年 04 月 10 日


